附件1：

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单位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主要职责

1、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，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，使之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。
2、根据省市县各级政府制定的教育事业发展规划，结合实际制定并组织实施本校的教育工作发展规划。

3、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继续认真实施好义务教育教学工作，合理安排、正确执行预算，确保完成教育事业计划，积极地为教学服务，为师生生活服务，促进教育质量的提高。

4、按照教师的职数、编制和管理权限，负责对本学校的教师进行管理。

（二）人员编制情况

衡东县第五中学在职教职工165人，退休教师50人。
二、预算支出及绩效情况
（一）部门预决算情况

1.部门预算情况

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3661.82万元，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2835.1万元；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3661.82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3661.82万元，项目支出0万元。

2.部门决算情况（含年中预算追加情况）

2024年决算总收入3551.87万元，较预算减少109.95万元，总支出3551.87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3533.87万元，占总支出的99.49％；项目支出18万元，占总支出的0.5％。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节减开支。

3.“三公"经费执行情况

2024年“三公"经费预算数2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万元，公务接待费2万元。“三公"经费决算数2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，公务接待费2万元。

4.政府采购执行情况

2024年度政府采购支出3万元，其中：货物3元，工程0万元，服务0万元。

5.资产管理情况

2024年年末资产总额3493.64万元，负债总额385.21万元，净资产3108.43万元。截至2024年12月31日，固定资产账面原值4947.31万元，在用资产4947.31万元，资产使用率100%。

（二）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
1.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财政供养165人，部门单位履职运转予以保障；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率100%，各校教育教学活动正常开展，学校正常运转；教职工的相关待遇予以保障；保障校园安全，提升教师队伍素质；推进教师培训发展；完成相关教育教学延伸性服务工作。各项指标较好完成。
三、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

无
四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无
